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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部分养老资金存在缺口但又有独立产权住房的老人希望能够实现“以房养
老”。关于“以房养老”形式，目前政府提及最多的是“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但
是，这一流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业务形式，在中国当前却开展的不够普遍和成熟。

当前现实生活中，中国民众实施“以房养老”的方式具有多种样态。

本系列文章通过系统梳理案例的方式归纳“以房养老”的类型、发掘其实务争点，总
结其风险防范要点，以期有助于有需求的老年人明白各种方式的优缺点，各种方式

的风险关键点，从而能理性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以房养老”方式，并在律师的帮助下
通过清晰约定或其他法律安排规避风险。本篇文章主要介绍以房养老之附义务赠与

合同纠纷中的赠与合同撤销纠纷。

就笔者所搜集的118件以房养老法律纠纷而言，其中36件纠纷主要与赠与合同、特别
是附义务赠与合同有关。这些纠纷根据其争议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小类。依次展

开如下：

案例16.柳德祥、马秀珍（执行案外人）、董小刚、柳建国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该
案一审法院（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论述称：“案涉房产原系柳德祥、马秀
珍夫妻共有，事实清楚；依据法律，所有权人有权处置财产，柳德祥、马秀珍经公

证赠与房产给自己儿子，未违反法律；且上述赠与的房产已办理了过户手续，依据

相关法律，案涉房产已属被告柳建国所有。柳建国因向被告董小刚借款而将上述己

有房产抵押，董小刚又依法取得了他项权证，其相关权利应受法律保护。柳德祥、

马秀珍与柳建国在赠与合同中的双方约定应属合同义务，赠与行为成立，所赠房产

已过户后，柳建国仍应遵循履行上述义务；其中赡养义务系法定义务，即使没有财

产赠与，作为柳德祥、马秀珍之子亦应尽赡养老人的法定义务；而赠与合同约定所

赠房屋让柳德祥、马秀珍居住至百年，柳建国理应遵守；且上述约定发生于抵押

前，董小刚为实现他项权利，处置房产时仍应受到限制。综上所述，为保护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尊重老有所养、老有所居的社会公德，结合本案实际，在执行案涉坐

落绍兴市越城区房屋时理应充分保障柳德祥、马秀珍合法居住上述房产至百年的权

益，但对柳德祥、马秀珍在本案中的诉请，其证据尚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

益，也不能证明其请求的合法性，故该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柳德祥、马秀

珍的诉讼请求。”



该案二审法院（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这一判决意见，其论述称：“本
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柳德祥、马秀珍是否对涉案房产具有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

权益。首先，柳德祥、马秀珍与柳建国在签订赠与合同的基础上，于2014年8月29日
将涉案房产的产权过户给柳建国，柳建国依法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其次，董小

刚系合法取得涉案房产的抵押权。董小刚于2014年9月5日办理抵押权他项权证时，
涉案房产是登记在柳建国名下的，从物权公示的要件来看，董小刚有充分理由相信

柳建国当时作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有权处分涉案房屋，并对涉案房屋设立权利负

担，其系善意取得涉案房产的抵押权。再次，柳德祥、马秀珍与柳建国在赠与合同

中虽然约定了合同义务，从现有证据看柳建国在办理抵押后，不知所踪，没有尽到

赡养义务。但即使柳德祥、马秀珍主张受赠人柳建国没有履行合同义务，要求撤销

赠与合同，柳德祥、马秀珍对涉案房屋享有的也是返还原物请求权，该请求权不能

对抗善意第三人董小刚对涉案房产的担保物权。故柳德祥、马秀珍以绍兴市越城区

人民法院受理了其与柳建国赠与合同纠纷一案，认为该案诉讼标的系本案的涉案房

产，要求对本案中止审理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中止本案诉讼的申请不予准许。

根据本案实际，一审法院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尊重老有所养，老有所居的社会

公德角度出发，确认案件执行中应充分保护柳德祥、马秀珍合法居住涉案房产至百

年的权益，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院赞同。综上，柳德祥、马秀珍对涉案房

屋不具有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1年1月1日《民法典》开始实施后，居住权应当登记，否则不
成立。《民法典》368条中段和后段规定，“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
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

1.夫妻一方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是否有效？

案例17.张某1与张某2等赠与合同纠纷案。该案一审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论述称：“夫妻共同财产属于共同所有，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没有份额的区
分，夫妻对全部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故张某1单方将涉案房屋赠与
张某2、张某3的行为应属全部无效。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
返还，故张某1要求张某2、张某3协助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具有事
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2.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所附义务，赠与人不愿撤销赠与，其能否主张受赠人多负
担抚养费？



案例18.王福清与王禄生、王禄萍、王禄顺赡养纠纷案。该案一审法院（江苏省南京
市玄武区人民法院）论述称：“老年人将财产赠与子女，在失去劳动能力生活陷入贫
困时，实践中有撤销赠与并要求不愿承担赡养义务的子女返还的案例。原告不愿提

起这样的诉讼，而是通过要求支付赡养费的方式解决养老问题，考虑到原告除存在

养老院费用及医药费支出外，还存在零花钱支出，本院酌定了三被告共应支付赡养

费3500元。王某2虽然月收入相对较高，但分得的家产较少，亦表示放弃相关继承
权，根据本案实际情况，王某2要求王禄萍和王某3多承担些赡养费，理由正当，本
院予以采纳。父母之爱子，方式有所不同，条件好的子女，家产少分些在实践中时

有发生。希望王某2能够理解，父亲的本意还是希望能够公平的对待每一个子女，但
父母可能有自己的逻辑和思考，并以其自己认为的公平方式处分财产。”

3.父母赠与子女财产，子女的配偶因为婚姻关系获得赠与财产部分份额；后该子女
与其配偶离婚，父母申请解除赠与合同并返还财产时可否要求该离婚子女的配偶返

还财产？

案例19.柏家旺、黄霞等与柏晓健等赠与合同纠纷案。该案一审法院（安徽省巢湖市
人民法院）论述称：“关于被告凌华的责任。1999年12月8日两原告与被告柏晓健签
订的赠与合同，被告凌华不是该赠与合同的当事人，被告凌华不承担该赠与合同的

合同义务。被告凌华取得巢湖市天巢广场17号1单元801室房屋所有权，是基于被告
柏晓健与凌华曾经系夫妻关系，和被告柏晓健放弃对巢湖市天巢广场17号1单元801
室房屋的产权。故被告凌华对原告解除赠与合同并要求被告返还房屋中不承担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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